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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2-023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森岛宝地、森岛鸿盈与森岛置业 2021年度盈利

预测实现情况专项说明及致歉的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香江控股”或“上市公司”）

分别于 2017 年 12月 14日及 2018年 1月 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

案的相关议案》，同意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南方香江”）持有的天津森岛宝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岛宝

地”）、天津森岛鸿盈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岛鸿盈”）以及天津市森

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岛置业”）各 65%股权（前述森岛宝地、森

岛鸿盈、森岛置业统称“天津三公司”），交易价格为 250,164万元。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现将天津三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

明如下： 

一、交易实施情况 

2018年 2月 2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了《香江控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完成过户的公告》，截至该公告披露日，

天津三公司依法就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至此，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森岛宝地、森岛鸿盈以及森岛置业各 65%股权已全部完成过

户手续。 

 

二、业绩承诺情况及补偿措施 

（一）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南方香江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业绩承诺所述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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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指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本次补偿义务主体为南方香江（以

下简称“补偿责任人”）。补偿责任人承诺： 

（1）标的公司天津森岛宝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岛宝地”）2018

年、2019年、2020年及 2021年年度拟实现的净利润合计数为人民币 35,300.00

万元； 

（2）标的公司天津森岛鸿盈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岛鸿盈”）2018

年、2019年、2020年及 2021年年度拟实现的净利润合计数为人民币 44,100.00

万元； 

（3）标的公司天津市森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岛置业”）2018

年、2019年、2020年及 2021年年度拟实现的净利润合计数为人民币 37,600.00

万元。



 3 

的交易价格。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天津森岛宝地置

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森岛鸿盈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森岛置业投资有限公

司 2021年度及业绩承诺期累计盈利情况说明的专项说明》【德师报(函)字（22）

第 Q01141号】，天津三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 年度净

利润(亏损)

实际数 

 

未经调整的

业绩承诺期

累计净利润

(亏损) 

调整项 

 

经调整承诺

期累计净利

润(亏损) 

业绩承诺

期净利润

累计预测

数 

差额 

森岛

置业 
(25,224.15) (33,747.18) 20,628.96 (13,118.22) 37,600.00 (50,718.22) 

森岛

宝地 
1,896.55 8,858.79 5,084.58 13,943.37 35,300.00 (21,356.63) 

森岛

鸿盈 
1,970.92 23,904.05 2,069.32 25,973.37 44,100.00 (18,126.63)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内容，（1）森岛置业盈利承诺补偿金额=50,718÷37,600

×90,068=121,492（万元）；（2）森岛宝地盈利承诺补偿金额=21,356÷35,300

×84,513=51,130（万元）；（3）森岛鸿盈盈利承诺补偿金额=18,126÷44,100×

75,583=31,067 （ 万 元 ）； 南 方 香 江 将 向 公 司 合 计 支 付 补 偿 款

(121,492+51,130+31,067)=203,689万元。 

 

四、天津三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 

天津三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未完成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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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预期，个别项目需要停工停产，商品房销售一度停滞。销售进度的滞后又同


